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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2202220222022】】】】0598059805980598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天津市房地产发展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

司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问询

函 

    

天津市房地产发展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2年6月13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拟将控股子公司天津吉

利大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吉利大厦）44.81%股权以 5.36 亿元对价

转让给控股股东，后者以其持有的对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天房集团）5.36 亿元债权作为支付对价。公司将持续盈利的

股权资产出售给关联方，得到可回收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债权，

对公司利益影响较大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等相

关规定，现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下列事项并对外披露。 

1、根据公告，本次交易支付方式为控股股东将持有的对天房

集团 5.36 亿元已到期债权平价转让给公司。但据公开资料，2020

年起天房集团多笔债务相继违约、多项资产因债权人起诉被法院保

全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流动性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未要求

交易对手方以现金、而是以债权转让方式支付对价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；（2）5.36 亿元已到期债权的具体情况，并

结合天房集团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，详细说明前述债权的实际可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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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性和回款时间安排，是否存在无法全额收回损害上市利益的风险，

以及控股股东和天房集团提供了何种担保措施；（3）交易完成后，

上市公司将对关联方天房集团形成债权5.36亿元，请结合该项债权

形成的原因，说明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请独立董事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2021年 12月，公司曾将吉利大厦17.61%股权转让给控股股

东，本次拟再次向其转让 44.81%股权。吉利大厦长期以来净利润率

高于 10%，盈利能力显著强于上市公司。截至 2022 年 3 月底，公司

归母净资产为 2.81 亿元，本次交易预计增加当期损益 6.28 亿元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前后两次股权转让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，相

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；（2）对比吉利大厦和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，

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涉嫌通过转移优质资产向关联方输送利益，是否

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；（3）本次交易预计收益的

具体测算过程，并结合公司净资产规模情况，说明交易目的是否主

要为通过构造关联交易以增厚净资产。请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333、、、、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，两种方法评

估增值率分别为109.51%和984.19%，公司最终以资产基础法结果作

为定价依据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具体分析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

评估结果差异较大的原因；（2）资产基础法评估的主要假设、关键

参数选取依据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吉利大厦具体位置、所在区域房地

产市场情况、近一年周边同类型资产转让价格及变化趋势等，说明

评估增值的合理性与交易定价的公允性。请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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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，并于五个交易日内以

书面形式回复我部，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

 


